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誠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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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

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誠陽犯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零件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洪誠陽明知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所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持有槍

砲主要組成零件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之某日，在新北市

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以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購

買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而屬槍枝主要組成要件之模擬槍1

支，並隨身藏放在背包內，而未經許可持有之。嗣經員警於

112年5月23日22時42分，在洪誠陽入住之址設臺中市○區○

○街000號新羽旅店306號房內，查緝洪誠陽毒品通緝案件，

而附帶搜索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扣得模擬槍（內含已貫通

金屬槍管）1支，始悉上情。

二、案經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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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

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

告洪誠陽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

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

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

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本院卷第57、64頁），並有如附件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

可憑。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綜上

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

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

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均於113年1月3日

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5日施行。然此次修正僅將第13條第1

項「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修正為「槍砲或各類砲

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就該條項第4項之規

定及法定刑均未修正，就此部分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逕

依裁判時法論處；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

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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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

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

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

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

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

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

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後可知，修正

後規定係將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

輕或免除其刑，由法官依個案情節衡酌，而非必予減輕，對

於被告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

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論斷被告是

否合於減刑之要件。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4項之非

法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罪。

　㈢又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但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

向，追究相關犯罪人員，即無功可言，不符合應減免其刑之

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雖於自警詢迄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然對於本案

已貫通金屬槍管之來源，僅供稱係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某模型店購入，並於警詢中稱忘記確切地址等語（見偵卷第

59、139頁、本院卷第56頁），被告既未能具體供述購入本

案金屬槍管之模型店為何，供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繼續

追查，則本案並無因被告供述本案槍彈來源而得防止重大危

害治安事件發生可言，自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8條第4項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槍砲主要零

件，對於他人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均具有相當程度之潛在危

險，所為非是，自應予以非難；並考量被告前有妨害自由、

偽證、妨害公務、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之前案紀錄，應認被告素行不良；惟審酌被告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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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持有期間未持以從事非法行為及其

自陳國中肄業、從事烘焙業、月收入3萬元、已婚、無子

女、入監前獨居、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

第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

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模擬槍中所含已貫通之金屬槍管1支，屬公告之槍砲

主要零件，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度10月19日

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鑑定書、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

字第1120879087號函（見偵卷第79至84頁）在卷可參，是該

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確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

第1款、第2項所規定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應依刑法第38條

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富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許翔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慧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

主要組成零件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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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編號 證據名稱 卷頁出處

（一）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卷（下稱偵字第18255號卷）

1 洪誠陽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

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

目錄表、收據（112年5月23日22

時4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

0號306房）

偵字第18255號卷第61至65頁

2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蒐證

相片

偵字第18255號卷第67至77頁

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

0月19日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

鑑定書

偵字第18255號卷第79至81、127

至128頁

4 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字第

1120879087號函

偵字第18255號卷第83至84、125

至126頁

5 臺中地檢署113年度槍保字第32

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字第18255號卷第119頁

6 扣押物品照片 偵字第18255號卷第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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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誠陽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誠陽犯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零件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洪誠陽明知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持有槍砲主要組成零件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之某日，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以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購買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而屬槍枝主要組成要件之模擬槍1支，並隨身藏放在背包內，而未經許可持有之。嗣經員警於112年5月23日22時42分，在洪誠陽入住之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新羽旅店306號房內，查緝洪誠陽毒品通緝案件，而附帶搜索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扣得模擬槍（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始悉上情。
二、案經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洪誠陽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57、64頁），並有如附件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憑。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均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5日施行。然此次修正僅將第13條第1項「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修正為「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就該條項第4項之規定及法定刑均未修正，就此部分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逕依裁判時法論處；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後可知，修正後規定係將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由法官依個案情節衡酌，而非必予減輕，對於被告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論斷被告是否合於減刑之要件。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罪。
　㈢又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但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追究相關犯罪人員，即無功可言，不符合應減免其刑之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於自警詢迄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然對於本案已貫通金屬槍管之來源，僅供稱係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購入，並於警詢中稱忘記確切地址等語（見偵卷第59、139頁、本院卷第56頁），被告既未能具體供述購入本案金屬槍管之模型店為何，供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繼續追查，則本案並無因被告供述本案槍彈來源而得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發生可言，自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槍砲主要零件，對於他人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均具有相當程度之潛在危險，所為非是，自應予以非難；並考量被告前有妨害自由、偽證、妨害公務、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案紀錄，應認被告素行不良；惟審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持有期間未持以從事非法行為及其自陳國中肄業、從事烘焙業、月收入3萬元、已婚、無子女、入監前獨居、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模擬槍中所含已貫通之金屬槍管1支，屬公告之槍砲主要零件，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度10月19日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鑑定書、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字第1120879087號函（見偵卷第79至84頁）在卷可參，是該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確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所規定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富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許翔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慧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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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誠陽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112年5月23日22時4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306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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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誠陽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誠陽犯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零件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洪誠陽明知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所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持有槍
    砲主要組成零件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之某日，在新北市
    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以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購
    買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而屬槍枝主要組成要件之模擬槍1支
    ，並隨身藏放在背包內，而未經許可持有之。嗣經員警於11
    2年5月23日22時42分，在洪誠陽入住之址設臺中市○區○○街0
    00號新羽旅店306號房內，查緝洪誠陽毒品通緝案件，而附
    帶搜索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扣得模擬槍（內含已貫通金屬
    槍管）1支，始悉上情。
二、案經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
    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
    ，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洪
    誠陽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
    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
    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
    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
    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
    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本院卷第57、64頁），並有如附件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
    可憑。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綜上
    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
    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
    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均於113年1月3日
    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5日施行。然此次修正僅將第13條第1
    項「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修正為「槍砲或各類砲彈
    、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就該條項第4項之規定
    及法定刑均未修正，就此部分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逕依
    裁判時法論處；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
    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
    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
    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
    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
    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
    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
    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後可知，修正後規定
    係將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由法官依個案情節衡酌，而非必予減輕，對於被告
    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論斷被告是否合於
    減刑之要件。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4項之非法
    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罪。
　㈢又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但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
    向，追究相關犯罪人員，即無功可言，不符合應減免其刑之
    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89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雖於自警詢迄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然對於本案
    已貫通金屬槍管之來源，僅供稱係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某模型店購入，並於警詢中稱忘記確切地址等語（見偵卷第
    59、139頁、本院卷第56頁），被告既未能具體供述購入本
    案金屬槍管之模型店為何，供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繼續
    追查，則本案並無因被告供述本案槍彈來源而得防止重大危
    害治安事件發生可言，自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8條第4項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槍砲主要零
    件，對於他人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均具有相當程度之潛在危
    險，所為非是，自應予以非難；並考量被告前有妨害自由、
    偽證、妨害公務、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之前案紀錄，應認被告素行不良；惟審酌被告坦
    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持有期間未持以從事非法行為及其
    自陳國中肄業、從事烘焙業、月收入3萬元、已婚、無子女
    、入監前獨居、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
    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
    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模擬槍中所含已貫通之金屬槍管1支，屬公告之槍砲
    主要零件，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度10月19日
    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鑑定書、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
    字第1120879087號函（見偵卷第79至84頁）在卷可參，是該
    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確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
    第1款、第2項所規定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應依刑法第38條
    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富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許翔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慧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
主要組成零件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證據名稱 卷頁出處 （一）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卷（下稱偵字第18255號卷）   1 洪誠陽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112年5月23日22時45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306房） 偵字第18255號卷第61至65頁 2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蒐證相片 偵字第18255號卷第67至77頁 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19日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鑑定書 偵字第18255號卷第79至81、127至128頁 4 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字第1120879087號函 偵字第18255號卷第83至84、125至126頁 5 臺中地檢署113年度槍保字第32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字第18255號卷第119頁 6 扣押物品照片 偵字第18255號卷第12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誠陽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誠陽犯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零件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洪誠陽明知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持有槍砲主要組成零件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之某日，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以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購買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而屬槍枝主要組成要件之模擬槍1支，並隨身藏放在背包內，而未經許可持有之。嗣經員警於112年5月23日22時42分，在洪誠陽入住之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新羽旅店306號房內，查緝洪誠陽毒品通緝案件，而附帶搜索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扣得模擬槍（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始悉上情。
二、案經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洪誠陽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57、64頁），並有如附件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憑。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均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5日施行。然此次修正僅將第13條第1項「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修正為「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就該條項第4項之規定及法定刑均未修正，就此部分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逕依裁判時法論處；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後可知，修正後規定係將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由法官依個案情節衡酌，而非必予減輕，對於被告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論斷被告是否合於減刑之要件。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罪。
　㈢又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但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追究相關犯罪人員，即無功可言，不符合應減免其刑之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於自警詢迄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然對於本案已貫通金屬槍管之來源，僅供稱係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購入，並於警詢中稱忘記確切地址等語（見偵卷第59、139頁、本院卷第56頁），被告既未能具體供述購入本案金屬槍管之模型店為何，供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繼續追查，則本案並無因被告供述本案槍彈來源而得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發生可言，自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槍砲主要零件，對於他人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均具有相當程度之潛在危險，所為非是，自應予以非難；並考量被告前有妨害自由、偽證、妨害公務、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案紀錄，應認被告素行不良；惟審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持有期間未持以從事非法行為及其自陳國中肄業、從事烘焙業、月收入3萬元、已婚、無子女、入監前獨居、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模擬槍中所含已貫通之金屬槍管1支，屬公告之槍砲主要零件，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度10月19日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鑑定書、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字第1120879087號函（見偵卷第79至84頁）在卷可參，是該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確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所規定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富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許翔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慧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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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誠陽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25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誠陽犯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零件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洪誠陽明知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持有槍砲主要組成零件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之某日，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以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購買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而屬槍枝主要組成要件之模擬槍1支，並隨身藏放在背包內，而未經許可持有之。嗣經員警於112年5月23日22時42分，在洪誠陽入住之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新羽旅店306號房內，查緝洪誠陽毒品通緝案件，而附帶搜索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扣得模擬槍（內含已貫通金屬槍管）1支，始悉上情。
二、案經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洪誠陽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57、64頁），並有如附件所示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憑。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均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5日施行。然此次修正僅將第13條第1項「槍砲、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修正為「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就該條項第4項之規定及法定刑均未修正，就此部分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逕依裁判時法論處；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後可知，修正後規定係將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由法官依個案情節衡酌，而非必予減輕，對於被告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論斷被告是否合於減刑之要件。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罪。
　㈢又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但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追究相關犯罪人員，即無功可言，不符合應減免其刑之要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於自警詢迄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然對於本案已貫通金屬槍管之來源，僅供稱係在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某模型店購入，並於警詢中稱忘記確切地址等語（見偵卷第59、139頁、本院卷第56頁），被告既未能具體供述購入本案金屬槍管之模型店為何，供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繼續追查，則本案並無因被告供述本案槍彈來源而得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發生可言，自無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法持有本案槍砲主要零件，對於他人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均具有相當程度之潛在危險，所為非是，自應予以非難；並考量被告前有妨害自由、偽證、妨害公務、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案紀錄，應認被告素行不良；惟審酌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持有期間未持以從事非法行為及其自陳國中肄業、從事烘焙業、月收入3萬元、已婚、無子女、入監前獨居、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扣案之模擬槍中所含已貫通之金屬槍管1支，屬公告之槍砲主要零件，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度10月19日刑理字第1120083981號鑑定書、內政部112年11月7日內授警字第1120879087號函（見偵卷第79至84頁）在卷可參，是該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確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所規定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富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許翔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慧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3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之主要組成零件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零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零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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